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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在当前国际、国内船舶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日益严格、碳达峰/碳中和形势日益严峻

的背景下，业界开始努力推动各种清洁、低碳燃料在船上的应用。在目前部分替代燃料

相关规范法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政策环境、燃料价格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

况下，对船舶进行预先设计和布置、将来选择合适的时机再加以改造成为业界较为青睐

的方式。为适应上述预设设计需求，中国船级社研究编制了《船舶应用替代燃料预设指

南》（以下称本指南），为甲醇/乙醇、氢、氨、液化石油气（LPG）、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

在船舶上的预设方案提供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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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则 

1.1 适用范围 

1.1.1.1  本指南适用于甲醇/乙醇、氢、氨、液化石油气（LPG）、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动力系统

预设船舶。 

1.1.1.2  本指南旨在明确甲醇/乙醇、氢、氨、液化石油气（LPG）、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动力系

统预设方案的技术要求。 

1.1.1.3  除本指南的相关要求外，甲醇/乙醇、氢、氨、液化石油气（LPG）、生物柴油燃料动力

系统预设船舶还应满足《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或《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或《船

舶应用氨燃料指南》或《气体燃料动力船检验指南》或《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以及相关法规及

公约的要求。 

1.1.1.4  除 1.1.1.3 外，替代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还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或《钢质内河

船舶建造规范》的要求。 

1.1.1.5  除主管机关另有规定，按本章要求授予替代燃料附加标志的船舶，未来进行替代燃料系

统改造时，可不视为重大改装。 

1.2 定义 

1.2.1.1  替代燃料：系指本指南所包括的甲醇/乙醇、氢、氨、液化石油气、生物柴油燃料。 

1.2.1.2  替代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系指在设计时已考虑采用替代燃料，建造及建造后一段时

期内仍采用其他燃料动力系统，但未来计划改装为替代燃料动力系统，且在建造阶段，与替代燃料

加注、储存、供应、使用和控制有关的船体结构、机电设备及其他相关系统已部分或全部满足替代

燃料动力系统要求的船舶。 

1.3 附加标志 

1.3.1.1  凡符合本章要求的入级船舶，可在本社规定的入级符号后加注如下表 1 附加标注： 

表 1 替代燃料预设附加标志 

甲醇/乙醇燃料预设：Methanol/Ethanol Fuel Ready 

氢燃料电池预设：Hydrogen FC Ready 

氨燃料预设：Ammonia Fuel Ready 

液化石油气燃料预设：LPG Fuel Ready 

生物柴油燃料预设：Biodiesel Fuel Ready 

1.3.1.2  替代燃料动力系统改建完成后，经我社审核满足各替代燃料指南相关要求后，应授予各

指南规定的附加标志，同时撤回替代燃料预设附加标志。 

  



5 
 

第2章 预设要求 

2.1 甲醇/乙醇燃料 

2.1.1 后缀标志 

2.1.1.1  根据船舶建造阶段预设程度的不同，在 1.3.1.2 规定的附加标志后给予相应的后缀标志，

即 Methanol/Ethanol Fuel Ready（X1，… ，XN）。符号 XN 含义见表 2。 

表 2 Methanol/Ethanol Fuel Ready 船级附加标志 

XN 含义 备注 要求 

H 船体结构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加强 可选 2.1.3 

T 甲醇/乙醇燃料围护系统及其支撑构件已安装 可选 2.1.4 

B 甲醇/乙醇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已安装 可选 2.1.5 

P 
已安装甲醇/乙醇燃料管路及相关系统，或已充分考虑未

来改建时甲醇/乙醇燃料管路设计和布置的相关要求 
可选 2.1.6 

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为双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2.1.7 

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将来可改装为甲醇/乙醇发动机 2.1.8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为双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2.1.9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将来可改装为甲醇/乙醇发动机 2.1.10 

FC 
船舶建造时已充分考虑改建时未来布置和安装甲醇/乙

醇燃料电池系统的相关要求 
可选 2.1.11 

2.1.2 一般要求 

2.1.2.1  对于甲醇/乙醇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应考虑以下三种可能状态下船舶的稳性、结构强

度、布置及相关系统、设备的要求。 

（1）新造船交船时仅配备单一燃料动力系统； 

（2）船舶改建后新增甲醇燃料动力系统，且保留原有燃料动力系统； 

（3）船舶改建后新增甲醇燃料动力系统，但原有燃料动力系统进行了变更。 

2.1.3 船体结构（H） 

2.1.3.1  甲醇/乙醇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在 2.1.2.1 所述的三种可能状态下的船体总纵强度和布

置甲醇/乙醇燃料舱/罐后的舱段结构强度，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第 4 章第 1 节

的相关要求。 

2.1.4 燃料围护系统（T） 

2.1.4.1  预设的甲醇/乙醇燃料围护系统的布置和设计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

第 4 章的相关要求。 

2.1.4.2  甲醇/乙醇燃料围护系统相关结构强度要求，包括局部支撑结构加强和特殊区域结构加

强等，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第 4 章第 1 节的相关要求。 

2.1.5 燃料加注系统（B） 

2.1.5.1  预设的甲醇/乙醇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

第 1 篇第 5 章的相关要求。 

2.1.6 燃料管路系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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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  预设的甲醇/乙醇燃料管路系统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第 1 篇第 3

章的相关要求。 

2.1.6.2  新造船设计和建造前期应充分考虑未来改造和布置甲醇/乙醇燃料管路系统的要求，预

留足够的空间，特别应考虑加注站、燃料舱接头处所、机器处所、燃料准备间等区域或处所内双壁

管的设计和布置。 

2.1.7 双燃料主机（M） 

2.1.7.1  双燃料主机除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外，尚

应满足《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第 1 篇第 7 章的相关要求。 

2.1.8 主机可改装甲醇/乙醇发动机（m） 

2.1.8.1  改装前主机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并提交

可改装甲醇/乙醇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1.8.2  改装后主机应能与原推进系统相匹配。 

2.1.9 双燃料辅机（A） 

2.1.9.1  双燃料辅机除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外，尚

应满足《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第 1 篇第 7 章的相关要求。 

2.1.10 辅机可改装甲醇/乙醇发动机（a） 

2.1.10.1  改装前主机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并提

交可改装甲醇/乙醇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1.10.2  改装后辅机功率应能满足船舶电站容量的需要。 

2.1.11 燃料电池（FC） 

2.1.11.1  采用甲醇/乙醇为燃料的燃料电池系统的预设要求参照本指南第 2.2 章执行。 

2.2 氢燃料电池 

2.2.1 后缀标志 

2.2.1.1  根据船舶建造阶段预设程度的不同，在 1.3.1.2 规定的附加标志后给予相应的后缀标志，

即 Hydrogen FC Ready（X1，… ，XN）。符号 XN含义见表 3。 

表 3 Hydrogen FC Ready 船级附加标志 

XN 含义 备注 要求 

H 船体结构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加强 可选 2.2.3 

T 氢燃料围护系统及其支撑构件已安装 可选 2.2.3 

B 氢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已安装 可选 2.2.4 

P 已安装氢燃料管路及相关系统，或已充分考虑未来

改建时氢燃料管路设计和布置的相关要求 

可选 2.2.5 

FC 船舶建造时已充分考虑改建时未来布置和安装氢燃

料电池系统的相关要求 

必选 2.2.6 

E 船舶建造时已预留氢燃料电池系统相关的配电系统 可选 2.2.7 

2.2.2 一般要求 

2.2.2.1  对于氢燃料电池系统预设船舶，应考虑以下三种可能状态下船舶的稳性、结构强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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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相关系统、设备的要求。 

（1） 新造船交船时配备单一燃料动力系统； 

（2） 船舶改建后配备氢燃料电池系统，营运时采用原有燃料动力系统； 

（3） 船舶改建后配备氢燃料动力系统，营运时采用氢燃料电池系统。 

2.2.3 船体结构 

2.2.3.1  氢燃料电池系统预设船舶在 2.2.2.1 所述的三种可能状态下的船体总纵强度和布置氢燃

料舱/罐后的舱段结构强度，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第 1 章和第 5 章的相关

要求。 

2.2.4 燃料围护系统（T） 

2.2.4.1  预设的氢燃料围护系统的布置和设计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第

2 章和第 5 章的相关要求。 

2.2.5 燃料加注系统（B） 

2.2.5.1  预设的氢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第 6

章的相关要求。 

2.2.6 燃料管路系统（P） 

2.2.6.1  预设的氢燃料管路系统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第 4 章的相关要

求。 

2.2.6.2  新造船设计和建造前期应充分考虑未来改造和布置氢燃料管路系统的要求，预留足够的

空间，特别应考虑加注站、燃料舱接头处所、机器处所、燃料准备间等区域或处所内管路的设计和

布置。 

2.2.7 燃料电池（FC） 

2.2.7.1  预设的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第 7 章的相关

要求。 

2.2.8 配电系统（E） 

2.2.8.1  船舶设计与建造时应充分考虑氢燃料动力系统相关电气设备（如压缩机、燃料泵、热交

换器、惰性气体系统、风机、电控系统等）的用电需求，确保船上电站预留足够容量，配电板或分电

箱内已预留上述设备的供电开关空间。 

2.3 氨燃料 

2.3.1 后缀标志 

2.3.1.1  根据船舶建造阶段预设程度的不同，在 1.3.1.2 规定的附加标志后给予相应的后缀标志，

即 Ammonia Fuel Ready（X1，… ，XN）。符号 XN含义见表 4。 

表 4 Ammonia Fuel Ready 船级附加标志 

XN 含义 备注 要求 

H 船体结构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加强 可选 2.3.3 

T 氨燃料围护系统及其支撑构件已安装 可选 2.3.4 

B 氨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已安装 可选 2.3.5 

P 已安装氨燃料管路及相关系统，或已充分考虑未来改建时氨 可选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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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管路设计和布置的相关要求 

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为双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2.3.7 

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将来可改装为氨燃料发动机 2.3.8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为双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2.3.9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将来可改装为氨燃料发动机 2.3.10 

2.3.2 一般要求 

2.3.2.1  氨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在设计及建造阶段应充分考虑将来燃料舱/罐的布置前后对船

舶带来的影响。因此对于氨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需考虑以下三种可能营运状态下船舶的稳性、

结构强度、布置及相关设备系统的要求。 

（1）新造船交船时配备单一燃料动力系统； 

（2）船舶改建后配备氨燃料动力系统，营运时采用原有燃料动力系统； 

（3）船舶改建后配备氨燃料动力系统，营运时采用氨燃料动力系统。 

2.3.3 船体结构（H） 

2.3.3.1  在新造船设计与建造初期，氨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应充分考虑 2.3.2.1 定义的三种可

能营运状态。三种可能营运状态下的船体总纵强度及布置燃料舱/罐后的舱段结构强度，应满足我社

《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第 4 章的相关要求。 

2.3.3.2  应考虑温度因素对船体结构温度及材料的影响，氨燃料储存舱/罐相邻船体结构应按我

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中第 4 章 4.8 进行温度场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按我社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中第 6 章 6.5 对相关船体结构的材料进行选取与设计。

在新造船设计与建造初期，若缺少氨燃料储存舱/罐的设计参数，无法进行温度场分析，则可根据预

先定义的设计温度，对相关船体结构进行低温材料的选取。未来安装氨燃料储存舱/罐时，应进行相

应的温度场分析，相关船体结构的温度不应低于预先定义的设计温度。（应指向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

确认氨燃料指南是否包含结构） 

2.3.4 燃料围护系统(T) 

2.3.4.1  预设的氨燃料围护系统的相关布置及强度要求，包括燃料舱/罐的布置、局部支撑结构加

强及特殊区域的结构加强，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中第 4 章相关要求。若考虑将来船

舶改建时，燃料舱/罐的局部支撑的结构加强难以施工，则应在 2.3.3 船体结构加强中一并考虑。 

2.3.4.2  氨燃料舱/罐、管路及附件的材料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中第 3 章第 3 节相

关要求。 

2.3.5 燃料加注系统（B） 

2.3.5.1  预设的氨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应充分考虑未来的加注方式，预留足够的空间，用

于布置加注站，并同时考虑加注站和加注系统的防毒、防低温损伤措施（如水幕和集液盘）及相关

的消防要求。 

2.3.6 燃料管路系统（S） 

2.3.6.1  在新造船设计与建造初期，应充分考虑未来氨燃料管路系统改装时的机器处所布置型式。

机器处所一般应布置为本质安全机器处所。 

2.3.6.2  在新造船设计与建造初期，应充分考虑未来改造和布置氨燃料管路系统的要求，预留足

够的空间，特别应考虑加注站、燃料舱接头处所、机器处所、燃料准备间等区域或处所内双壁管的

设计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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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双燃料主机（M） 

2.3.7.1  双燃料主机除满足我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外，尚应

满足《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第 7 章的相关要求。 

2.3.8 可改装成氨燃料主机（M） 

2.3.8.1  改装前、后氨燃料主机应满足我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柴油机的相关要

求，并提交可改装氨燃料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3.8.2  改装后主机应能与原推进系统相匹配。 

2.3.9 双燃料辅机（A） 

2.3.9.1  双燃料辅机除满足我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外，尚应

满足《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第 7 章的相关要求。 

2.3.10 可改装成氨燃料辅机（a） 

2.3.10.1  改装前、后氨燃料辅机应满足我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柴油机的相关

要求，并提交可改装氨燃料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3.10.2  改装后辅机功率应能满足船舶电站容量的需求。 

2.4 液化石油气燃料 

2.4.1 后缀标志 

2.4.1.1  根据船舶建造阶段预设程度的不同，在 1.3.1.2 规定的附加标志后给予相应的后缀标志，

即 LPG Fuel Ready（X1，… ，XN）。符号 XN 含 4 义见表 5。 

表 5  LPG Fuel Ready 船级附加标志 

XN 含义 备注 要求 

H 船体结构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加强 可选 3.2.2 

T LPG 燃料围护系统及其支撑构件已安装 可选 3.2.3 

B LPG 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已安装 可选 3.2.4 

P 
已安装 LPG 燃料管路及相关系统，或已充分考虑未来

改建时 LPG 燃料管路设计和布置的相关要求 
可选 3.2.5 

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为双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3.2.6 

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将来可改装为 LPG 发动机 3.2.7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为双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3.2.8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将来可改装为 LPG 发动机 3.2.9 

2.4.2 一般要求 

2.4.2.1  对于 LPG 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应考虑以下三种可能状态下船舶的稳性、结构强度、

布置及相关系统、设备的要求。 

2.4.2.2  新造船交船时仅配备单一燃料动力系统； 

2.4.2.3  船舶改建后配备 LPG 燃料动力系统，营运时采用原有燃料动力系统； 

2.4.2.4  船舶改建后配备 LPG 燃料动力系统，营运时采用 LPG 燃料动力系统。 

2.4.1 船体结构（H） 

2.4.1.1  LPG 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在 3.2.1.1 所述的三种可能状态下的船体总纵强度和布置液

化石油气燃料舱/罐后的舱段结构强度，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第 4 章的相关要求。 



10 
 

2.4.2 燃料围护系统（T） 

2.4.2.1  预设的 LPG 燃料围护系统的布置和设计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第 4 章

的相关要求。 

2.4.2.2  LPG 燃料围护系统相关结构强度要求，包括局部支撑结构加强和特殊区域结构加强等，

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规范》第 4 章的相关要求。 

2.4.3 燃料加注系统（B） 

2.4.3.1  预设的 LPG 燃料加注站及其加注系统应满足本社《气体燃料动力船检验指南》第 2 章

的相关要求。 

2.4.4 燃料管路系统（P） 

2.4.4.1  预设的 LPG 燃料管路系统应满足本社《气体燃料动力船检验指南》第 2 章本质安全型

机器处所的相关要求，以及与燃料管路相关的适用要求。 

2.4.4.2  新造船设计和建造前期应充分考虑未来改造和布置 LPG 燃料管路系统的要求，预留足

够的空间，特别应考虑加注站、燃料舱接头处所、机器处所、燃料准备间等区域或处所内双壁管的

设计和布置。 

2.4.4.3  船上机械通风系统布置应充分考虑到 LPG 比空气重的特性，在不影响通风的情况下，

危险处所的通风出口应位于处所靠近底部的最低位置。 

2.4.5 双燃料主机（M） 

2.4.5.1  双燃料主机除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外，

尚应满足本社《气体燃料动力船检验指南》第 6 章的相关要求。 

2.4.6 主机可改装 LPG 发动机（m） 

2.4.6.1  改装前主机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并

提交可改装 LPG 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4.6.2  改装后主机应能与原推进系统相匹配。 

2.4.7 双燃料辅机（A） 

2.4.7.1  双燃料辅机除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外，尚

应满足本社《气体燃料动力船检验指南》第 6 章的相关要求。 

2.4.8 辅机可改装 LPG 发动机（a） 

2.4.8.1  改装前主机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关于柴油机的相关要求，并

提交可改装 LPG 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4.8.2  改装后辅机功率应能满足船舶电站容量的需要。 

2.5 生物柴油燃料 

2.5.1 后缀标志 

2.5.1.1  根据船舶建造阶段预设程度的不同，在 1.3.1.2 规定的附加标志后给予相应的后缀标志，

即 Biodiesel Fuel Ready（X1，… ，XN）。符号 XN含义见表 6。 

表 6 Biodiesel Fuel Ready 船级附加标志 

XN 含义 备注 要求 

T 生物柴油燃料围护系统（燃料舱/罐）及其支撑构件已安装 可选 2.5.3 

S 生物柴油燃料供应系统已安装 可选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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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为生物柴油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2.5.5 

m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主机将来可改装为生物柴油燃料发动机 2.5.6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为生物柴油燃料发动机 
二选一 

2.5.7 

a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辅机将来可改装为生物柴油燃料发动机 2.5.8 

B 船舶建造时安装的锅炉为生物柴油燃料锅炉 可选 2.5.9 

2.5.2 一般要求 

2.5.2.1  生物柴油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在设计及建造阶段应充分考虑将来采用生物柴油后对

船舶带来的影响。 

2.5.3 燃料围护系统(T)要求 

2.5.3.1  采用生物柴油燃料后的燃料舱/罐的布置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3 章燃

料储存的相关要求。 

2.5.3.2  燃料舱/罐材料的选取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2 章材料的相关要求。 

2.5.4 燃料供应系统（S）要求 

2.5.4.1  采用生物柴油燃料后的燃料管路的布置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4 章燃

料供应和加注的相关要求。 

2.5.4.2  燃料管路材料的选取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2 章材料的相关要求。 

2.5.5 主机（M）要求 

2.5.5.1  生物柴油燃料主机除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5 章发动机的相关要求外，

还应满足发动机厂家关于使用生物柴油燃料方面的相关要求。 

2.5.6 可改装成生物柴油燃料主机（m）要求 

2.5.6.1  改装前、后生物柴油燃料主机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5 章发动机的相

关要求，并提交可改装生物柴油燃料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5.6.2  改装后主机应能与原推进系统相匹配。 

2.5.7 辅机（A）要求 

2.5.7.1  生物柴油燃料辅机除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5 章发动机的相关要求外，

还应满足发动机厂家关于使用生物柴油燃料方面的相关要求。 

2.5.8 可改装成生物柴油燃料辅机（a）要求 

2.5.8.1  改装前、后生物柴油燃料辅机应满足我社《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第 5 章发动机的相

关要求，并提交可改装生物柴油燃料发动机的有关证明文件。 

2.5.8.2  改装后辅机功率应能满足船舶电站容量的需求。 

2.5.9 锅炉（B）要求 

2.5.9.1  生物柴油燃料锅炉除满足我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6 章有关锅炉的适用要求

外，还应满足锅炉厂家关于使用生物柴油燃料方面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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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图纸资料和检验 

3.1 图纸资料 

3.1.1 一般要求 

3.1.1.1  拟申请替代燃料动力系统预设的船舶，除按本社相关规范要求提交图纸资料外，尚应至

少将下列图纸提交本社审核： 

（1）总布置图及舱容图； 

（2）机舱布置图； 

（3）三种典型状态下装载手册和破损稳性计算书（如适用）； 

（4）吨位计算书、舾装数计算书（如适用）； 

（5）船体说明说； 

（6）轮机说明书； 

（7）替代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设计及布置说明书； 

（8）危险区域划分及电气设备布置图。（如适用） 

3.1.2 替代燃料动力系统预设相关图纸 

3.1.2.1  根据第 2 章所述后缀标志，应按照以下要求将相关图纸提交本社审核。 

3.1.2.2  船体结构（H） 

（1）三种典型状态下船体总纵强度计算书； 

（2）布置燃料舱/罐后的舱段结构强度计算书。 

3.1.2.3  燃料围护系统（T） 

（1）燃料舱/燃料舱处所布置图； 

（2）燃料舱及其支撑结构详细图纸和强度评估报告； 

（3）燃料舱/燃料舱处所结构防火布置图。 

3.1.2.4  燃料加注系统（B） 

（1）加注站及加注系统布置图（含加注接头）； 

（2）加注系统原理图； 

（3）加注站结构防火布置图。 

3.1.2.5  燃料管路系统（P） 

（1）燃料管系详细图纸和说明，包括接头、阀件、透气等； 

（2）燃料准备间布置及内部燃料管系详细图纸（如有）； 

（3）燃料管路材料、焊接、焊后热处理和无损检测试验技术文件（如有）； 

（4）燃料管路压力和密性试验技术文件（如有）； 

（5）通风系统布置图； 

（6）除气和惰性气体吹扫系统布置图和说明； 

3.1.2.6  双燃料主机和辅机（M 和 A） 

（1）机舱布置图； 

（2）发动机控制和监控系统布置图及说明； 

（3）发动机操作程序及维修手册。 

3.1.2.7  主机或辅机可改装替代燃料发动机（m 和 a） 

（1）发动机可改装证明文件或说明材料。 

3.1.2.8  燃料电池系统（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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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布置图，应标示出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内各组成设备的位置； 

（2）气体危险区域划分图； 

（3）与燃料电池相关的控制、监测和安全系统图。 

3.1.2.9  配电系统（E） 

（1）电力系统图和单线图； 

（2）电力负荷计算书。 

3.2 检验 

3.2.1 一般要求 

3.2.1.1  替代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的检验程序、检验方式、检验种类、检验间隔期、检验条件、

检验前准备、检验和试验要求，以及船舶图纸、资料、证书、记录和报告等的保存，应按照本社《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或《国内航行海船入级规则》或《内河船舶入级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3.2.2 特殊要求 

3.2.2.1  甲醇/乙醇、氢、氨、液化石油气（LPG）、生物柴油燃料动力系统预设船舶的建造中检

验和建造后检验应满足本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或《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

或《船舶应用氨燃料指南》或《气体燃料动力船检验指南》或《船舶应用替代燃料指南》的适用要

求。 


